
內政部公告 中華民國112年7月12日
台內警字第11208721042號

主　　旨：預告修正「警察人員進修及深造教育實施辦法」第6條附表。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及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內政部。

二、修正依據：警察教育條例第6條。

三、「警察人員進修及深造教育實施辦法」第6條附表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

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s://www.moi.gov.tw）。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60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內政部警政署（教育組）

（二）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7號

（三）電話：02-23214354

（四）傳真：02-23419932

（五）電子郵件：chiajui@npa.gov.tw

部　　長　林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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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人員進修及深造教育實施辦法第六條附表修
正草案總說明 

警察人員進修及深造教育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七十二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發布施行後，歷經十二次修正，最近一次於一百十二年

三月十六日修正發布。茲為因應當前環境及用人需要，期使警察機關刑

事專業人才有效留任，強化偵查量能，並提升員警陞遷機會，爰擬具本

辦法第六條附表修正草案，修正警佐班第三類之資格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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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附表（修正後） 
班 期 資 格 條 件 

巡佐班 

一、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之現任警員、隊員、巡佐或同序列職務人員

。 

二、未曾受巡佐班或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練合格。 

三、最近一年內未曾受懲戒處分。 

四、最近一年內未因工作受記大過以上懲處處分或因違反品操風紀受

記過二次以上懲處處分。 

五、最近二年內未因違反品操風紀受記大過以上懲處處分。 

六、無重大違法違紀未結案件。 

七、非現列教育輔導對象。 

八、最近一年常年訓練成績符合一般員警規定。但懷孕、生產或因公

失能，經服務機關核准免常年訓練而無成績者，不在此限。 

警 

佐 

班 

第 

一 

類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之現任巡佐、小隊長、警務佐、教育班

長或偵查佐。 

（二）曾經銓敘審定警察官合格實授之現任警察機關委任第三職等

至第五職等、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

等職務人員。 

二、任前款各目職務合計滿三年。但曾任警員、隊員或偵查員年資，

不予併計。 

三、連續任警察工作滿十年。 

四、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察學校警員班畢業或訓練合格。 

五、年齡未滿五十六歲。 

六、最近二年年終考績，一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 

七、最近二年內獎多於懲，且未受記大過以上懲處或懲戒處分，或因

違反品操風紀受記過以上懲處或懲戒處分。 

八、無重大違法違紀未結案件。 

九、最近一年常年訓練成績符合一般員警規定。但懷孕、生產或因公

失能，經服務機關核准免常年訓練而無成績者，不在此限。 

十、符合中央警察大學警佐班招生簡章所定體格檢查規定。 

 

 

 

 

 

警 

佐 

班 

 

 

 

 

 

第 

二 

類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之現任巡佐、小隊長、警務佐、教育班

長、偵查佐、警員或隊員。 

（二）曾經銓敘審定警察官合格實授之現任警察機關薦任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以下職務人員。 

二、具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三等（乙等）考試或警佐警察

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考試及格。 

三、具教育部核准設立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同等學歷）或臺灣警

察專科學校巡佐班結業。 

四、年齡未滿五十六歲。 

五、最近二年內獎多於懲，且未受記大過以上懲處或懲戒處分，或因

違反品操風紀受記過以上懲處或懲戒處分。 

六、無重大違法違紀未結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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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最近一年常年訓練成績符合一般員警規定。但懷孕、生產或因公

失能，經服務機關核准免常年訓練而無成績者，不在此限。 

八、符合中央警察大學警佐班招生簡章所定體格檢查規定。 

警 

佐 

班 

第 

三 

類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之現任刑事小隊長。 

（二）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之現任偵查佐，併計巡佐或同序列職務

合計滿三年。 

（三）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之現任巡佐或同序列職務合計滿三年，

且曾任刑事小隊長、刑事巡佐、偵查佐、偵查員或刑警隊員

等職務滿三年。 

二、連續任警察工作滿六年。 

三、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察學校警員班畢業或訓練合格。 

四、年齡未滿五十六歲。 

五、最近二年年終考績，一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 

六、最近二年內獎多於懲，且未受記大過以上懲處或懲戒處分，或因

違反品操風紀受記過以上懲處或懲戒處分。 

七、無重大違法違紀未結案件。 

八、最近一年常年訓練成績符合刑事警察人員規定。但懷孕、生產或

因公失能，經服務機關核准免常年訓練而無成績者，不在此限。 

九、符合中央警察大學警佐班招生簡章所定體格檢查規定。 

警正班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現任第四序列職務。 

（二）現任第五序列職務一年以上或併計第六序列職務五年以上。 

（三）現任第六序列（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後改派警正

官等者，自改派之日起算，下同）正、副主管職務併計同序

列職務三年以上。 

（四）現任第六序列非主管職務併計同序列職務五年以上。 

（五）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副分局長、副大隊長、副隊長、警

察所所長一年以上或併計縣（市）政府警察局同序列職務三

年以上；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局員、秘書併計縣（市）

政府警察局同序列職務三年以上。 

（六）中央警察大學編制內人員符合前五目所定資格之一之相當職

務及服務年資。 

二、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官學校畢業或訓練合格。 

三、年齡未滿五十歲。 

四、最近二年年終考績，一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且獎多於懲

。 

五、最近五年內未因違反品操風紀受懲處或懲戒處分，且最近三年內

未因工作或考核監督不周受記大過以上懲處或懲戒處分。 

六、無重大違法違紀未結案件。 

七、符合中央警察大學警正班招生簡章所定體格檢查規定。 

警監班 

一、現任警正一階一級或薦任第九職等職務滿三年。 

二、具有相當於高等考試之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及格或中

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官學校畢業或訓練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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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齡未滿六十歲。 

四、最近三年年終考績，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且獎多於懲

。 

五、最近五年內未因違反品操風紀受懲處或懲戒處分，且最近三年內

未因工作或考核監督不周受記大過以上懲處或懲戒處分。 

六、無重大違法違紀未結案件。 

研究班 

一、現任警監或簡任職務。 

二、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官學校畢業或訓練合格。 

三、年齡未滿六十二歲。 

四、最近三年年終考績，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且獎多於懲

。 

五、最近五年內未因違反品操風紀受懲處或懲戒處分，且最近三年內

未因工作或考核監督不周受記大過以上懲處或懲戒處分。 

六、無重大違法違紀未結案件。 

附註： 

一、警正班資格條件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五目所稱序列，指警察人員陞遷辦法第五條

附件一全國警察機關陞遷序列表所定序列。 

二、警正班資格條件第一款第六目所稱相當職務，指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之官等官

階、職等及職務歷練順序等相當於警正班資格條件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五目所定

序列職務。 

 

修正說明：為因應當前環境及用人需要，期使警察機關刑事專業人才有效留任，強

化偵查量能，並提升員警陞遷機會，爰修正警佐班第三類資格條件，刪

除第一目現任刑事小隊長併計同序列職務合計滿三年之年資限制，將現

任巡佐或同序列職務曾任刑事警察職務年資為滿三年之限制移列至第二

目，並將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之現任巡佐或同序列職務合計滿三年，且

曾任刑事小隊長、刑事巡佐、偵查佐、偵查員或刑警隊員等職務之年資

限制修正為滿三年，並移列至第三目；另修正第二款連續任警察工作年

資為滿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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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附表（修正前） 

班 期 資 格 條 件 

巡佐班 

一、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之現任警員、隊員、巡佐或同序列職務人員

。 

二、未曾受巡佐班或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練合格。 

三、最近一年內未曾受懲戒處分。 

四、最近一年內未因工作受記大過以上懲處處分或因違反品操風紀受

記過二次以上懲處處分。 

五、最近二年內未因違反品操風紀受記大過以上懲處處分。 

六、無重大違法違紀未結案件。 

七、非現列教育輔導對象。 

八、最近一年常年訓練成績符合一般員警規定。但懷孕、生產或因公

失能，經服務機關核准免常年訓練而無成績者，不在此限。 

警 

佐 

班 

第 

一 

類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之現任巡佐、小隊長、警務佐、教育班

長或偵查佐。 

（二）曾經銓敘審定警察官合格實授之現任警察機關委任第三職等

至第五職等、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

等職務人員。 

二、任前款各目職務合計滿三年。但曾任警員、隊員或偵查員年資，

不予併計。 

三、連續任警察工作滿十年。 

四、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察學校警員班畢業或訓練合格。 

五、年齡未滿五十六歲。 

六、最近二年年終考績，一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 

七、最近二年內獎多於懲，且未受記大過以上懲處或懲戒處分，或因

違反品操風紀受記過以上懲處或懲戒處分。 

八、無重大違法違紀未結案件。 

九、最近一年常年訓練成績符合一般員警規定。但懷孕、生產或因公

失能，經服務機關核准免常年訓練而無成績者，不在此限。 

十、符合中央警察大學警佐班招生簡章所定體格檢查規定。 

警 

佐 

班 

第 

二 

類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之現任巡佐、小隊長、警務佐、教育班

長、偵查佐、警員或隊員。 

（二）曾經銓敘審定警察官合格實授之現任警察機關薦任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以下職務人員。 

二、具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三等（乙等）考試或警佐警察

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考試及格。 

三、具教育部核准設立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同等學歷）或臺灣警

察專科學校巡佐班結業。 

四、年齡未滿五十六歲。 

五、最近二年內獎多於懲，且未受記大過以上懲處或懲戒處分，或因

違反品操風紀受記過以上懲處或懲戒處分。 

六、無重大違法違紀未結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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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最近一年常年訓練成績符合一般員警規定。但懷孕、生產或因公

失能，經服務機關核准免常年訓練而無成績者，不在此限。 

八、符合中央警察大學警佐班招生簡章所定體格檢查規定。 

警 

佐 

班 

第 

三 

類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之現任刑事小隊長或偵查佐，併計巡佐

或同序列職務合計滿三年。 

（二）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之現任巡佐或同序列職務合計滿三年，

且曾任刑事小隊長、刑事巡佐、偵查佐、偵查員或刑警隊員

等職務年資滿五年。 

二、連續任警察工作滿十年。 

三、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察學校警員班畢業或訓練合格。 

四、年齡未滿五十六歲。 

五、最近二年年終考績，一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 

六、最近二年內獎多於懲，且未受記大過以上懲處或懲戒處分，或因

違反品操風紀受記過以上懲處或懲戒處分。 

七、無重大違法違紀未結案件。 

八、最近一年常年訓練成績符合刑事警察人員規定。但懷孕、生產或

因公失能，經服務機關核准免常年訓練而無成績者，不在此限。 

九、符合中央警察大學警佐班招生簡章所定體格檢查規定。 

警正班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現任第四序列職務。 

（二）現任第五序列職務一年以上或併計第六序列職務五年以上。 

（三）現任第六序列（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後改派警正

官等者，自改派之日起算，下同）正、副主管職務併計同序

列職務三年以上。 

（四）現任第六序列非主管職務併計同序列職務五年以上。 

（五）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副分局長、副大隊長、副隊長、警

察所所長一年以上或併計縣（市）政府警察局同序列職務三

年以上；現任縣（市）政府警察局局員、秘書併計縣（市）

政府警察局同序列職務三年以上。 

（六）中央警察大學編制內人員符合前五目所定資格之一之相當職

務及服務年資。 

二、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官學校畢業或訓練合格。 

三、年齡未滿五十歲。 

四、最近二年年終考績，一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且獎多於懲

。 

五、最近五年內未因違反品操風紀受懲處或懲戒處分，且最近三年內

未因工作或考核監督不周受記大過以上懲處或懲戒處分。 

六、無重大違法違紀未結案件。 

七、符合中央警察大學警正班招生簡章所定體格檢查規定。 

警監班 

一、現任警正一階一級或薦任第九職等職務滿三年。 

二、具有相當於高等考試之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及格或中

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官學校畢業或訓練合格。 

三、年齡未滿六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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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近三年年終考績，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且獎多於懲

。 

五、最近五年內未因違反品操風紀受懲處或懲戒處分，且最近三年內

未因工作或考核監督不周受記大過以上懲處或懲戒處分。 

六、無重大違法違紀未結案件。 

研究班 

一、現任警監或簡任職務。 

二、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官學校畢業或訓練合格。 

三、年齡未滿六十二歲。 

四、最近三年年終考績，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且獎多於懲

。 

五、最近五年內未因違反品操風紀受懲處或懲戒處分，且最近三年內

未因工作或考核監督不周受記大過以上懲處或懲戒處分。 

六、無重大違法違紀未結案件。 

附註： 

一、警正班資格條件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五目所稱序列，指警察人員陞遷辦法第五條

附件一全國警察機關陞遷序列表所定序列。 

二、警正班資格條件第一款第六目所稱相當職務，指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之官等官

階、職等及職務歷練順序等相當於警正班資格條件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五目所定

序列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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